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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5月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安慧北里安园19号楼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67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10,019,684,165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50.98

(四)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 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

集。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1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董事会2014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0,015,954,665 99.96 1,196,700 0.01 2,532,800 0.02

2、议案名称：监事会2014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0,015,961,665 99.96 1,189,700 0.01 2,532,800 0.02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及2015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0,015,936,565 99.96 1,197,000 0.01 2,550,600 0.02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0,016,703,965 99.97 449,700 0.00 2,530,500 0.02

5、议案名称：关于独立董事2014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0,015,937,065 99.96 1,193,900 0.01 2,553,200 0.02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5年

度财务决算报告审计机构和审计费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0,015,948,865 99.96 1,198,300 0.01 2,537,000 0.02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5年

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和审计费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0,015,948,865 99.96 1,198,300 0.01 2,537,000 0.02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960,518,482 97.41 22,922,112 2.32 2,534,000 0.25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0,015,924,965 99.96 1,228,400 0.01 2,530,800 0.0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4

关于公司

2014

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

982,994,394 99.69 449,700 0.04 2,530,500 0.25

8

关于公司及公司控

股子公司

2015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

960,518,482 97.41 22,922,112 2.32 2,534,000 0.25

9

关于公司提供融资

担保的议案

982,215,394 99.61 1,228,400 0.12 2,530,800 0.2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第8项议案涉及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国电集团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

国电）之间的关联交易，中国国电作为关联股东对该议案回避表决，其所持股

份数9,033,709,571股，不计入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份总数。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玉凯 刘雷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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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项目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近日,公司接子公司国电安徽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公司” )报告，

其子公司国电蚌埠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蚌埠公司” )已取得安徽省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国电蚌埠发电厂二期扩建工程项目核准

的批复》（皖发改能源〔2015〕187号），批复文件主要内容如下：

1.为增强安徽省皖北地区电力供应能力,同意建设该项目。 项目建设单位

为国电蚌埠发电有限公司。

2.项目建设地点为安徽省蚌埠市高新技术开发区。 本工程建设2台66万千

瓦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采用二次循环水冷却方式。 工程以220千伏电压等

级接入系统，送出工程由电网企业投资建设。

3.项目动态总投资为49.2亿元，其中项目资本金为9.8亿元，占项目动态总

投资的比例为20%， 由安徽公司、 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和淮南矿业 （集

团）有限公司合资建设，出资比例分别为50%、30%和20%。资本金以外所需资

金由金融机构贷款解决。

特此公告。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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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能矿业有限公司收购新地能源

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相关评估事宜的

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新能矿业

有限公司收购新地能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100%股权的关联交易议案》，公司于2015年4月

28日就上述事项刊登了《关于新能矿业有限公司收购新地能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100%股

权之关联交易公告》，现就公告中提及的新地能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在2014年4月以2014

年2月28日为基准日进行评估（以下简称“前次评估” ）与本公司此次收购的评估按照资产

基础法所确定的评估值存在差异的原因进行说明如下：

一、两次资产基础法评估的基本情况

1、前次评估：河北恒裕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接受委托，以2014年2月28日为评估

基准日， 对拟股权转让涉及的资产和负债进行了评估， 出具了恒裕评报字（2014-4A013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 经资产基础法评估，新地能源净资产账面值65,302.21万元，调整后

净资产账面值24,582.80万元，评估值为27,085.24万元，与调整后净资产相比评估增值2,

502.44万元，增值率10.18%。

2、本次评估：北京京都中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委托，以2015年3月31日为基准日，

经资产基础法评估（以下简称“本次评估” ），新地能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净资产账面值

89,219.68万元，评估值95,989.78万元，增值6,770.10万元，增值率为7.59� %。

两次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万元

评估基准日 净资产账面值

净资产调整后账

面值

评估

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前次评估

2014

年

2

月

28

日

65,302.21 24,582.80 27,085.24 2,502.44 10.18

本次评估

2015

年

3

月

31

日

89,219.68 / 95,989.78 6,770.10 7.59

两次评估资产基础法差异68,904.54万元。

二、两次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的差异原因

1、评估基准日不同。

评估时点的账面净资产不同，由2014年2月28日至2015年3月31日，新地能源一直盈利

且未分红，账面滚存利润影响约27,917.47万元。

2、提取坏账的影响。

前次评估的账面净资产65,302.21万元， 审计根据会计政策规定计提坏账准备36,

720.89万元，审后净资产为24,582.80万元；因截止2015年3月31日，对应的应收款项陆续收

回， 提取坏账的因素不复存在， 本次评估基准日相比前次评估基准日增加净资产约34,

386.09�万元。

3、评估范围不同。

本次资产基础法评估对未予资本化的专利、专有技术和软件著作权类等无形资产采用

收益法进行了评估，评估值为3279.94万元，汇入了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以上三项因素，是造成两次评估资产基础法结果差异的主要原因。

特此说明。

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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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5年5月13日

●股权登记日：2015年5月7日

●会议方式：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4月28日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刊登了《公司关于召

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于2015年5月13日以现场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召开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为方便投资者充分了解本次股东大会各项事

宜，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再次提示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5年5月13日 10�点30分

召开地点：石家庄市和平东路383号公司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5年5月13日至2015年5月13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

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涉及。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

关于新能矿业有限公司收购新地能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100%

股权

的关联交易议案

》

√

2

《

关于新地能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收购完成后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

》

√

3

《

关于新地能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收购完成后形成关联担保的议案

》

√

（一）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议案公告刊登在2015年4月

28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二）特别决议议案：1

（三）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2、3

（四）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1、2、3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新奥控股投资有限公司、河北威远集团有限公司、廊坊合

源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新奥建银能源发展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五）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不涉及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

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

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

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

股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

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

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

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

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600803

新奥股份

2015/5/7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办法：拟出席现场会议的法人股东代理人凭股东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

章）、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其身份证复印件、证券帐户卡及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明办理

登记手续；拟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证券帐户卡；授权委托代理人持身份

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采用传真的方式登记。

2、登记时间：2015�年5月11、12日上午 8：30�至 11：30；

下午 13：00�至 16：00；

3、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

联系人： 王东英

联系电话：0311-85915898

传真：0311-85915998

地址： 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东路 383�号

六、其他事项

出席会议股东及代理人的食宿费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5月7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5年5月13日召开的贵公司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回避

1

《

关于新能矿业有限公司收购新地能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100%

股权的关联交易议案

》

2

《

关于新地能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收购完成后新增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议案

》

3

《

关于新地能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收购完成后形成关联担保

的议案

》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

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

600198

证券简称：大唐电信 公告编号：

2015-015

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5月8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永嘉北路6�号大唐电信201�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4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431,741,308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48.94424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曹

斌先生主持，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4人，董事李永华、董事段辰辉、独立董事王瑞华因公务未出

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431,366,836 99.91326 374,272 0.08669 200 0.00005

2、 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431,366,836 99.91326 374,272 0.08669 200 0.00005

3、 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431,366,836 99.91326 374,272 0.08669 200 0.00005

4、 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431,366,836 99.91326 374,272 0.08669 200 0.00005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431,366,836 99.91326 374,272 0.08669 200 0.00005

6、 议案名称：关于2015年为控股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431,346,636 99.90859 394,472 0.09137 200 0.00004

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95,223,274 99.58724 394,472 0.41255 200 0.00021

8、 议案名称：关于与大唐电信集团财务公司日常关联交易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95,223,274 99.58724 394,472 0.41255 200 0.00021

9、 议案名称：关于与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续签《内部资金支持框架协议》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95,243,474 99.60837 374,272 0.39142 200 0.00021

10、会议听取了《独立董事2014年度述职报告》。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7

关 于 公 司 日 常 关

联交易的议案

95,223,274 99.58724 394,472 0.41255 200 0.00021

8

关 于 与 大 唐 电 信

集 团 财 务 公 司 日

常关联交易议案

95,223,274 99.58724 394,472 0.41255 200 0.00021

9

关 于 与 电 信 科 学

技 术 研 究 院 续 签

《

内部资金支持框

架协议

》

的议案

95,243,474 99.60837 374,272 0.39142 200 0.0002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7、议案8和议案9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和大唐电信科技产

业控股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崔杰、崔明明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

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5月9日

股票代码：

000410

股票简称：沈阳机床 公告编号：

2015-52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四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5年5月8日（星期五）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5年5月7日15:00—2015年5月8日15:00。 其中： ①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5月8日上午9:

30—11:30， 下午13:00—15:00； ②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5年5月7日15:00至2015年5月8日15:00。

2、召开地点：公司主楼V1-02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副董事长夏长涛

6、本次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四年度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

表共22名，代表股份231,688,83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0.27%。 其中通过网络

投票参与的股东共14名，代表股份554,74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725％。 公

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

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会议合法有效。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及网络投票方式。

（二）会议审议议案情况

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二〇一四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31,613,939股，反对63,900股，弃权11,000股，同意股

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97%。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

东）投票情况：同意 1,056,196� 股， 反对63,900股，弃权11,000股，同

意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3.38%。

2.�审议通过《二○一四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31,613,939股，反对63,900股，弃权11,000股，同意股

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97%。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

东）投票情况：同意 1,056,196� 股， 反对63,900股，弃权11,000股，同

意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3.38%。

3.审议通过《二○一四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231,613,939股，反对63,900股，弃权11,000股，同意股

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97%。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

东）投票情况：同意 1,056,196� 股， 反对63,900股，弃权11,000股，同

意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3.38%。

4.审议通过《二○一四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31,613,939股，反对63,900股，弃权11,000股，同意股

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97%。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

况：同意 1,056,196�股， 反对63,900股，弃权11,00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3.38%。

5.�审议通过《二○一四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231,613,939股，反对74,900股，弃权0股，同意股数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97%。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

东）投票情况：同意 1,056,196�股， 反对74,900股，弃权0股，同意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3.38%。

6.�审议通过《二○一五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议案》

由于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 因此在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股东沈阳机床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1,056,196股，反对63,900股，弃权11,000股，同意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3.38%。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

东）投票情况：同意 1,056,196� 股， 反对63,900股，弃权11,000股，同

意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3.38%。

7.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二○一五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1,613,939股，反对63,900股，弃权11,000股，同意股

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97%。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

况：同意 1,056,196�股， 反对63,900股，弃权11,00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3.38%。

8.审议通过《关于授权管理层办理二〇一五年度金融机构授信额度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231,613,939股，反对63,900股，弃权11,000股，同意股

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97%。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

况：同意 1,056,196�股， 反对63,900股，弃权11,00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3.38%。

9.审议通过《关于授权优尼斯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

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1,613,939股，反对63,900股，弃权11,000股，同意股

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97%。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

东）投票情况：同意 1,056,196� 股， 反对63,900股，弃权11,000股，同

意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3.38%。

10.审议通过《关于与全资子公司互相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1,613,939股，反对63,900股，弃权11,000股，同意股

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97%。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

东）投票情况：同意 1,056,196� 股， 反对63,900股，弃权11,000股，同

意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3.38%。

11.审议通过《关于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1,613,939股，反对63,900股，弃权11,000股，同意股

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97%。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

东）投票情况：同意 1,056,196� 股， 反对63,900股，弃权11,000股，同

意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3.38%。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此次股东大会由辽宁宏茂律师事务所指派周书梅、张杨律师进行了见证。

见证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并出具了《辽宁宏茂律师事务所关于沈阳机床

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四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2015年4月17日公司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刊登的公司第7届董事会第8次会议决议公告。

四、备查文件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八日

证券简称：民生银行 证券代码：

600016

编号：

2015-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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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前赎回“民生转债”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1573号文核准，中国民生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13年3月15日公开发行了20,000

万张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 每张面值人民币100元， 发行总额为人民币200亿

元。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发字[2013]1号文同意，本公司该次发行的200亿元

可转债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其中17,173,833,000元的可转债于

2013年3月29日起上市交易，2,826,167,000元的可转债于2013年5月2日起

上市交易。 债券简称为“民生转债” ，债券代码为“110023” 。

根据有关规定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

债券（附次级条款）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本公司该次发行的民生转债自2013

年9月16日进入转股期，在转股期内，如果本公司A股股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

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

本公司有权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

转债。任一计息年度本公司在赎回条件首次满足后可以进行赎回，首次不实施

赎回的，该计息年度不应再行使赎回权。 此外，当该次发行的可转债未转股余

额不足3,000万元时，本公司董事会有权决定按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

回全部未转股的可转债。

本公司A股股票自2015年3月26日至2015年5月8日期间满足连续三十个

交易日内有十五个交易日收盘价格不低于“民生转债” 当期转股价格（人民

币8.105元/股）的130%（即人民币10.537元/股），已触发可转债的赎回条款。

本公司董事会已批准行使“民生转债” 提前赎回权，对“赎回登记日” 登

记在册的“民生转债” 全部赎回。

本次赎回尚需获得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后续，本公司将向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办理相关手续。

本公司将在取得有关监管批准后尽快披露《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民生转债” 赎回事宜的公告》，公布有关提前赎回“民生转债” 的

详细信息。

特此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8日


